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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

劾

案

文

 

壹
、
被
彈
劾
人
姓
名
、
服
務
機
關
及
職
級
： 

張
玉
美 
苗
栗
縣
頭
屋
鄉
公
所
鄉
長
，
簡
任
十
職
等
，
任
期
：
自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一
日
至
九
十
三
年
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（
目
前
停
職
中
）
。 

貳
、
案
由
：
苗
栗
縣
頭
屋
鄉
鄉
長
張
玉
美
，
於
鄉
公
所
辦
理
工
程
招
標
及
物
品
採
購
案
時
，
利
用
執
行
職

務
之
便
，
收
取
回
扣
、
浮
報
價
額
、
洩
漏
底
價
並
任
令
其
夫
借
牌
投
標
參
與
鄉
公
所
辦
理
之

工
程
招
標
案
，
違
法
失
職
事
證
明
確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有
違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之
規
定
，
爰
依
法

提
案
彈
劾
。 

參
、
違
法
失
職
之
事
實
與
證
據
： 

查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於
民
國
（
下
同
）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一
日
起
擔
任
苗
栗
縣
頭
屋
鄉
公
所
（
下

稱
頭
屋
鄉
公
所
）
鄉
長
，
綜
理
全
鄉
鄉
政
業
務
之
推
展
，
其
於
就
任
鄉
長
後
，
即
將
其
夫
劉
亦
增
擔

任
負
責
人
之
名
將
土
木
包
工
業
會
計
涂
鳳
址
，
以
機
要
人
員
任
用
為
鄉
公
所
秘
書
，
負
責
襄
助
鄉
長

處
理
事
務
並
代
理
主
持
多
項
工
程
之
開
標
業
務
，
並
僱
用
其
夫
之
親
信
徐
成
良
於
鄉
公
所
觀
光
事
業

課
擔
任
技
佐
職
務
代
理
人
，
負
責
工
程
之
驗
收
，
操
控
工
程
招
標
、
物
品
採
購
，
為
所
欲
為
，
置
內

部
監
管
機
制
於
不
顧
，
公
所
內
部
管
理
、
防
弊
機
制
完
全
喪
失
，
違
失
情
節
，
甚
為
嚴
重
，
其
涉
及

違
法
失
職
情
事
如
下
： 

一
、
辦
理
「
頭
屋
鄉
鳴
鳳
村
南
坑
道
災
修
工
程
」
招
標
案
收
取
回
扣
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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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十
一
年
三
月
間
，
頭
屋
鄉
公
所
辦
理
「
頭
屋
鄉
鳴
鳳
村
南
坑
道
災
修
工
程
」
招
標
，
被
彈

劾
人
張
玉
美
之
夫
劉
亦
增
告
知
欲
投
標
之
石
門
營
造
有
限
公
司
（
下
稱
石
門
營
造
公
司
）
負
責
人

溫
智
維
，
稱
該
工
程
如
得
標
後
，
欲
收
取
百
分
之
十
五
做
為
回
扣
，
溫
智
維
乃
將
該
訊
息
介
紹
予

友
人
即
欲
投
標
該
工
程
之
聯
德
營
造
有
限
公
司
（
下
稱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）
股
東
兼
工
地
主
任
陳
東

燕
，
陳
東
燕
認
給
付
回
扣
後
仍
有
利
可
圖
，
乃
以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名
義
，
參
與
上
開
工
程
之
投
標
，

並
於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十
三
日
以
新
台
幣
（
下
同
）
一
百
七
十
一
萬
元
得
標
。
得
標
後
，
劉
亦
增
旋

即
與
溫
智
維
聯
絡
，
約
定
回
扣
款
之
給
付
時
、
地
，
溫
智
維
告
知
陳
東
燕
後
，
劉
亦
增
即
於
得
標

當
日
下
午
駕
駛
其
所
有
之
車
號
Ｗ
五—

○
○
○
○
號
之
休
旅
車
，
搭
載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前
往
頭

屋
鄉
頭
屋
村
中
華
街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之
辦
公
室
，
由
劉
亦
增
下
車
向
陳
東
燕
先
收
受
一
成
回
扣
款

十
七
萬
元
。
又
上
開
工
程
施
作
期
間
，
因
地
主
抗
爭
，
故
於
九
十
一
年
五
月
二
十
七
日
停
工
，
直

至
同
年
六
月
中
旬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仍
未
允
許
復
工
，
陳
東
燕
乃
請
溫
智
維
打
聽
為
何
無
法
復
工

並
報
完
工
，
劉
亦
增
即
透
過
溫
智
維
向
陳
東
燕
表
示
，
尚
欠
給
付
回
扣
尾
款
半
成
，
陳
東
燕
為
求

能
及
早
復
工
而
報
完
工
，
而
取
得
工
程
款
，
乃
應
允
之
，
惟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當
時
缺
乏
現
金
，
陳

東
燕
乃
請
求
溫
智
維
代
墊
，
溫
智
維
應
允
後
，
乃
通
知
劉
亦
增
前
來
取
款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、

劉
亦
增
旋
於
九
十
一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傍
晚
前
往
頭
屋
鄉
象
山
村
六
鄰
象
山
路
一
一
三
號
溫
智
維

住
處
一
樓
，
向
溫
智
維
收
受
剩
餘
回
扣
款
八
萬
五
千
元
。
陳
東
燕
即
於
翌
日
以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名

義
向
頭
屋
鄉
公
所
提
復
工
報
告
，
並
於
七
月
十
八
日
提
竣
工
報
告
，
而
得
辦
理
驗
收
通
過
。 

上
述
情
事
並
有
台
灣
苗
栗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書
（
詳
附
件
一
）
，
台
灣
苗
栗
地
方
法
院
檢
察
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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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下
稱
苗
栗
地
檢
署
）
偵
訊
筆
錄
（
溫
智
維
、
徐
桂
燕
、
陳
東
燕
部
分
，
詳
附
件
二
）
，
工
程
開

標
報
告
、
竣
工
報
告
、
工
程
結
算
驗
收
證
明
書
、
驗
收
紀
錄
（
詳
附
件
三
）
及
石
門
營
造
公
司
之

存
摺
影
本
（
詳
附
件
四
）
等
為
據
，
被
彈
劾
人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雖
否
認
上
情
，
惟
其
違
失
情
節
，

事
證
明
確
，
洵
堪
認
定
，
其
辯
解
顯
係
卸
責
之
詞
，
不
足
為
據
。 

二
、
「
筆
記
型
電
腦
」
採
購
案
浮
報
價
額
： 

九
十
一
年
十
月
間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認
其
在
業
務
上
需
要
筆
記
型
電
腦
一
台
，
乃
指
示
建

設
課
技
士
即
代
理
課
長
黃
錦
輝
以
加
強
建
設
課
課
務
運
作
為
由
，
簽
請
購
買
筆
記
型
電
腦
一
台
。

經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裁
示
准
予
購
買
，
依
正
常
行
政
流
程
應
由
行
政
室
採
購
人
員
徐
輝
政
，
依
政

府
採
購
法
之
相
關
規
定
先
行
訪
價
及
預
估
採
購
所
需
金
額
，
並
經
相
關
承
辦
人
員
及
鄉
長
核
章

後
，
始
得
辦
理
採
購
。
惟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竟
向
行
政
室
負
責
採
購
人
員
徐
輝
政
表
示
，
因
其
女

兒
有
認
識
賣
電
腦
之
朋
友
，
可
代
為
採
購
，
並
委
由
其
二
女
兒
劉
欣
宜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十

四
日
前
往
明
日
世
界
電
腦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苗
栗
北
苗
店
（
下
稱
明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）
，
以
一
台
三

萬
一
千
九
百
元
之
價
格
（
含
營
業
稅
一
台
一
千
五
百
十
九
元
）
，
訂
購
倫
飛
牌
型
號
二
五
一
六
之

筆
記
型
電
腦
二
台
（
即
共
支
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）
，
並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，
再
至
明
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，
於
付
清
款
項
後
取
貨
，
並
請
店
員
即
代
理
店
長
李
汪
泰
開
立
買
受
人
為
頭
屋
鄉

公
所
，
品
名
為
電
腦
商
品
，
數
量
為
一
，
單
價
及
金
額
均
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之
二
聯
式
統
一
發

票
一
張
。
嗣
劉
欣
宜
將
二
台
筆
記
型
電
腦
及
發
票
均
交
予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
遂
將
其
中
一
台
供
鄉
長
業
務
上
使
用
，
另
一
台
電
腦
則
供
家
人
劉
亦
增
、
女
兒
等
為
私
人
使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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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再
委
由
他
人
於
統
一
發
票
上
補
充
填
載
「
（
倫
飛
電
腦
）
含
軟
體
、
電
池
、
配

件
」
文
字
，
而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間
指
示
徐
輝
政
至
鄉
長
室
，
並
出
示
上
開
筆
記
型
電
腦
中
之

一
台
，
及
金
額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之
統
一
發
票
，
要
求
徐
輝
政
據
以
辦
理
報
銷
，
將
一
台
僅
三
萬

一
千
九
百
元
之
筆
記
型
電
腦
浮
報
價
額
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，
且
要
求
徐
輝
政
在
辦
理
財
產
登
錄

時
，
以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為
保
管
人
。
徐
輝
政
遂
依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指
示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一

月
間
某
日
，
以
一
台
筆
記
型
電
腦
及
一
張
金
額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之
統
一
發
票
辦
理
報
銷
完
畢
，

並
依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指
示
要
求
公
所
負
責
財
產
管
理
之
劉
秀
鳳
將
上
開
筆
記
型
電
腦
一
台
辦
理

財
產
登
錄
，
並
登
錄
保
管
人
為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，
由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使
用
。
案
經
苗
栗
縣
調

查
站
調
查
員
發
覺
上
開
筆
記
型
電
腦
之
採
購
似
有
不
法
情
事
，
展
開
調
查
，
被
彈
劾
人
之
夫
劉
亦

增
得
知
消
息
後
，
即
通
知
持
有
並
使
用
另
一
台
電
腦
型
號
為
二
五
一
六
號
筆
記
型
電
腦
之
女
兒
劉

欣
宜
，
要
求
將
電
腦
硬
碟
內
之
個
人
資
料
全
數
刪
除
。
劉
亦
增
為
掩
飾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浮
報
價

額
之
犯
行
，
圖
以
假
借
明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當
時
有
買
一
送
一
之
活
動
，
另
一
部
筆
記
型
電
腦
屬
於

贈
品
，
故
當
初
漏
未
辦
理
財
產
登
錄
，
且
設
計
該
部
電
腦
係
由
徐
輝
政
所
採
購
簽
收
，
並
供
建
設

課
之
彭
淑
姈
使
用
。 

上
述
情
事
並
有
台
灣
苗
栗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書
（
詳
附
件
一
）
、
苗
栗
地
檢
署
訊
問
筆
錄
（
劉

秀
鳳
、
黃
錦
輝
、
徐
輝
政
、
彭
淑
姈
部
分
，
詳
附
件
五
）
、
請
購
電
腦
、
財
產
登
錄
及
補
辦
財
產

登
錄
簽
呈
、
明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出
貨
簽
收
單
、
頭
屋
鄉
公
所
支
出
傳
票
及
監
聽
譯
文
（
詳
附
件
六
）

等
為
據
，
被
彈
劾
人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雖
否
認
上
情
，
惟
其
違
法
失
職
情
節
，
至
為
明
確
，
其
辯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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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
係
卸
責
之
詞
，
不
足
為
據
。 

三
、
辦
理
「
頭
屋
鄉
各
村
（
北
坑
、
頭
屋
、
鳴
鳳
、
明
德
等
四
村
）
排
水
、
駁
坎
、
道
路
改
善
工
程
」

案
洩
漏
工
程
底
價
： 
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頭
屋
鄉
公
所
辦
理
其
所
發
包
「
頭
屋
鄉
各
村
排
水
、
駁
坎
、
道
路

改
善
工
程
（
北
坑
、
頭
屋
、
鳴
鳳
、
明
德
等
四
村
）
」
之
開
標
作
業
，
該
工
程
預
算
六
百
三
十
五

萬
元
，
由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於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三
日
核
定
底
價
為
六
百
二
十
五
萬
元
，
而
該
工

程
開
標
時
間
為
同
年
月
十
一
日
上
午
十
時
整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機

關
辦
理
招
標
，
不
得
於
開
標
前
洩
漏
底
價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明
知
其
所
核
定
之
底
價
，
若
洩
漏

予
特
定
廠
商
、
個
人
將
造
成
招
標
違
反
公
平
，
影
響
競
爭
，
竟
於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十
三
時

十
四
分
許
，
先
以
行
動
電
話
門
號
０
９
１
０
８
５
○
○
○
○
與
劉
亦
增
之
行
動
電
話
門
號
０
９
３

３
５
０
○
○
○
○
號
手
機
通
話
，
洩
漏
上
開
工
程
底
價
大
約
在
六
百
三
十
三
萬
元
左
右
，
嗣
於
同

年
月
十
一
日
開
標
前
夕
之
上
午
九
時
二
十
四
分
許
，
劉
亦
增
以
２
５
○
○
○
○
電
話
致
電
被
彈
劾

人
張
玉
美
時
，
詢
問
：
「
妳
那
個
底
（
價
）
弄
出
來
沒
？
」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告
知
：
「
我
弄

出
去
了
。
」
，
劉
亦
增
問
：
「
多
少
？
」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答
稱
：
「
六
二
五
」
，
經
由
被
彈

劾
人
張
玉
美
明
確
告
知
底
價
為
六
百
二
十
五
萬
元
，
於
開
標
前
洩
漏
該
工
程
底
價
，
被
彈
劾
人
於

本
院
約
詢
時
，
亦
坦
承
於
劉
亦
增
電
話
詢
問
時
有
告
知
底
價
。 

上
述
情
事
並
有
台
灣
苗
栗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書
（
詳
附
件
一
）
、
苗
栗
地
檢
署
訊
問
筆
錄
（
被
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、
劉
亦
增
部
分
，
詳
附
件
七
）
、
工
程
開
標
紀
錄
、
底
價
核
定
表
及
監
聽
譯
文
（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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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八
）
、
本
院
約
詢
張
玉
美
筆
錄
（
詳
附
件
九
）
等
為
據
，
被
彈
劾
人
違
法
失
職
情
節
，
至
為

灼
然
。 

四
、
任
令
其
夫
劉
亦
增
借
牌
投
標
參
與
「
頭
屋
鄉
公
所
舊
有
檔
案
室
修
繕
工
程
」
案
： 
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，
頭
屋
鄉
公
所
辦
理
「
舊
有
檔
案
室
修
繕
工
程
」
之
招
標
，
依
政

府
採
購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，
廠
商
或
其
負
責
人
與
機
關
首
長
為
配
偶
之
情
形
者
，
不
得
參

與
該
機
關
所
辦
理
之
採
購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之
夫
劉
亦
增
意
圖
獲
取
不
當
利
益
，
徵
得
上
明
土

木
包
工
業
負
責
人
夏
煥
明
之
同
意
後
，
借
用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之
名
義
及
相
關
投
標
證
件
（
包
括
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九
十
一
年
度
苗
栗
縣
土
木
包
工
商
業
同
業
工
會
會
員
證
、
苗
栗
縣
土
木
包
工
業

登
記
證
、
苗
栗
縣
政
府
營
利
事
業
登
記
證
、
苗
栗
縣
土
木
包
工
業
登
記
證
、
苗
栗
縣
營
業
人
銷
售

額
與
稅
額
申
報
書
等
證
件
）
，
填
寫
投
標
廠
商
聲
明
書
、
工
程
投
標
廠
商
印
模
單
、
投
標
廠
商
繳

交
差
額
保
證
金
切
結
（
聲
明
）
書
等
文
件
，
並
蓋
上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之
公
司
章
及
負
責
人
夏
煥

明
之
私
章
，
而
參
與
上
開
工
程
之
投
標
。
嗣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上
開
工
程
開
標
結
果
，

因
參
與
招
標
之
廠
商
僅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及
邦
民
土
木
包
工
業
二
家
廠
商
，
且
僅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
業
一
家
廠
商
合
乎
投
標
資
格
，
故
經
鄉
長
即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核
定
改
採
限
制
性
招
標
，
而
使
劉

亦
增
借
牌
之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以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元
得
標
。
劉
亦
增
於
得
標
後
，
即
以
上
明
土
木

包
工
業
之
名
義
，
並
僱
請
熟
識
之
水
電
工
梁
金
堂
、
泥
水
工
劉
源
廣
進
行
該
工
程
。
其
中
梁
金
堂

在
劉
亦
增
指
示
下
，
偕
同
其
子
梁
文
海
前
往
頭
屋
鄉
公
所
後
方
舊
有
檔
案
室
裝
設
兩
座
日
光
燈
、

清
洗
水
塔
及
分
離
式
冷
氣
機
主
機
，
並
清
除
舊
檔
案
室
剝
落
牆
面
水
泥
，
並
向
劉
亦
增
請
款
一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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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千
餘
元
；
劉
源
廣
則
偕
同
潘
龍
豐
、
湯
仁
德
、
其
子
劉
志
偉
共
四
人
，
共
同
從
事
舊
有
檔
案
室

修
繕
之
室
內
牆
壁
粉
刷
、
屋
頂
落
葉
清
除
、
戶
外
周
圍
水
溝
清
浚
及
檔
案
室
廢
棄
資
料
清
理
等
工

作
，
並
向
劉
亦
增
請
款
約
六
萬
一
千
六
百
元
。
劉
亦
增
並
另
僱
請
謝
文
雄
從
事
舊
有
檔
案
室
修
繕

之
油
漆
（
包
含
門
框
、
窗
框
、
室
內
天
花
板
等
）
、
天
花
板
之
防
水
工
程
等
工
作
，
並
向
劉
亦
增

請
款
約
十
至
十
一
萬
元
許
。
嗣
該
工
程
乃
於
九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日
順
利
通
過
驗
收
，
由
劉
亦
增
領

得
工
程
款
共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元
。
按
劉
亦
增
為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之
夫
，
對
於
劉
亦
增
上
開
違
法

借
牌
投
標
參
與
「
頭
屋
鄉
公
所
舊
有
檔
案
室
修
繕
工
程
」
之
情
事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應
知
之
甚

詳
，
卻
任
令
其
夫
借
牌
投
標
參
與
頭
屋
鄉
公
所
辦
理
之
工
程
採
購
案
，
顯
有
違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十

五
條
之
規
定
。 

上
述
情
事
並
有
台
灣
苗
栗
地
方
法
院
判
決
書
（
詳
附
件
一
）
、
苗
栗
地
檢
署
訊
問
筆
錄
（
彭

淑
姈
部
分
，
詳
附
件
五
）
、
（
夏
煥
明
、
梁
金
堂
、
劉
源
廣
、
劉
亦
增
部
分
，
詳
附
件
十
）
、
工

程
結
算
驗
收
證
明
（
詳
附
件
十
一
）
等
為
據
，
被
彈
劾
人
於
本
院
約
詢
時
雖
否
認
上
情
，
惟
其
違

法
失
職
情
節
，
事
證
明
確
，
洵
堪
認
定
，
其
辯
解
顯
係
卸
責
之
詞
，
不
足
為
據
。 

肆
、
彈
劾
理
由
及
適
用
之
法
律
條
款
： 

按
公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：「
公
務
員
應
遵
守
誓
言
，
忠
心
努
力
，
依
法
律
命
令
所
定
執
行
其
職

務
。
」
、
同
法
第
五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應
誠
實
清
廉
，
謹
慎
勤
勉
…
」
及
同
法
第
六
條
：
「
公
務
員
不
得
假

借
權
力
，
以
圖
本
身
或
他
人
之
利
益
…
」
等
規
定
甚
明
。
查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係
苗
栗
縣
頭
屋
鄉
鄉

長
，
負
有
綜
理
全
鄉
鄉
政
業
務
之
責
，
自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一
日
就
任
鄉
長
後
，
其
不
思
身
為
鄉
長
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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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之
廉
潔
，
未
能
克
盡
職
守
，
竟
利
用
執
行
職
務
之
便
，
於
九
十
一
年
三
月
間
辦
理
「
頭
屋
鄉
鳴
鳳

村
南
坑
道
災
修
工
程
」
招
標
時
，
透
過
其
夫
劉
亦
增
向
投
標
該
工
程
之
聯
德
營
造
有
限
公
司
股
東
陳

東
燕
索
取
回
扣
，
並
與
其
夫
劉
亦
增
分
二
次
前
往
得
標
之
聯
德
營
造
公
司
辦
公
室
及
溫
智
維
住
處
，

收
取
回
扣
款
，
事
證
明
確
；
另
於
九
十
一
年
十
月
間
，
指
示
建
設
課
技
士
即
代
理
課
長
黃
錦
輝
以
加

強
建
設
課
課
務
運
作
為
由
，
簽
請
購
買
筆
記
型
電
腦
一
台
，
卻
不
依
正
常
行
政
流
程
進
行
訪
價
及
辦

理
採
購
，
委
由
其
女
於
同
年
十
一
月
十
四
日
前
往
明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，
以
一
台
三
萬
一
千
九
百
元
之

價
格
，
訂
購
倫
飛
牌
型
號
二
五
一
六
之
筆
記
型
電
腦
二
台
（
共
支
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），
由
店
員
開

立
買
受
人
頭
屋
鄉
公
所
、
品
名
電
腦
商
品
、
數
量
一
、
單
價
及
金
額
均
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之
二
聯

式
統
一
發
票
一
張
後
，
將
其
中
一
台
供
自
己
鄉
長
業
務
上
使
用
，
另
一
台
電
腦
則
據
為
己
有
供
其
家

人
使
用
，
再
委
由
他
人
於
統
一
發
票
上
補
充
填
載
「
（
倫
飛
電
腦
）
含
軟
體
、
電
池
、
配
件
」
文
字
後

據
以
辦
理
報
銷
，
將
一
台
僅
三
萬
一
千
九
百
元
之
筆
記
型
電
腦
浮
報
價
額
為
六
萬
三
千
八
百
元
。
事

後
被
彈
劾
人
為
掩
飾
浮
報
價
額
之
犯
行
，
圖
以
假
借
明
日
世
界
北
苗
店
當
時
有
買
一
送
一
之
活
動
，

另
一
部
筆
記
型
電
腦
屬
於
贈
品
，
僅
係
當
初
漏
未
辦
理
財
產
登
錄
，
由
其
夫
劉
亦
增
指
示
鄉
公
所
秘

書
涂
鳳
址
交
代
公
所
職
員
彭
淑
姈
擬
具
簽
呈
，
交
由
代
理
課
長
黃
錦
輝
上
簽
，
並
由
秘
書
涂
鳳
址
、
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依
序
核
章
後
，
據
以
補
辦
財
產
登
錄
；
又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一
日
頭
屋
鄉
公
所

辦
理
「
頭
屋
鄉
各
村
（
北
坑
、
頭
屋
、
鳴
鳳
、
明
德
等
四
村
）
排
水
、
駁
坎
、
道
路
改
善
工
程
」
之

開
標
作
業
，
由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於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三
日
核
定
該
工
程
底
價
為
六
百
二
十
五
萬

元
，
該
工
程
開
標
時
間
為
同
年
月
十
一
日
上
午
十
時
整
，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三
十
四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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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，
機
關
辦
理
招
標
，
不
得
於
開
標
前
洩
漏
底
價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竟
於
九
十
二
年
十
一
月
十
日

十
三
時
十
四
分
許
，
以
行
動
電
話
與
劉
亦
增
之
手
機
通
話
，
洩
漏
上
開
工
程
底
價
大
約
在
六
百
三
十

三
萬
元
左
右
，
嗣
於
同
年
月
十
一
日
開
標
前
之
上
午
九
時
二
十
四
分
許
，
明
確
告
知
底
價
為
六
百
二

十
五
萬
元
，
於
開
標
前
洩
漏
該
工
程
之
底
價
；
另
依
政
府
採
購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四
項
規
定
，
廠
商
或

其
負
責
人
與
機
關
首
長
為
配
偶
之
情
形
者
，
不
得
參
與
該
機
關
所
辦
理
之
採
購
，
九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
十
九
日
頭
屋
鄉
公
所
辦
理
「
舊
有
檔
案
室
修
繕
工
程
」
之
招
標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之
夫
劉
亦
增
意

圖
獲
取
不
當
利
益
，
徵
得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負
責
人
夏
煥
明
之
同
意
後
，
借
用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之

名
義
及
相
關
投
標
證
件
，
填
寫
投
標
廠
商
聲
明
書
、
工
程
投
標
廠
商
印
模
單
、
投
標
廠
商
繳
交
差
額

保
證
金
切
結
（
聲
明
）
書
等
文
件
，
並
蓋
上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之
公
司
章
及
負
責
人
夏
煥
明
之
私
章
，

而
參
與
上
開
工
程
參
與
投
標
，
並
由
劉
亦
增
借
牌
之
上
明
土
木
包
工
業
以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元
得
標
。

嗣
該
工
程
於
九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日
順
利
通
過
驗
收
，
由
劉
亦
增
領
得
工
程
款
共
三
十
二
萬
五
千
元
，

劉
亦
增
為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之
夫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對
於
劉
亦
增
上
開
違
法
借
牌
投
標
情
事
，
應

知
之
甚
詳
，
卻
任
令
其
夫
劉
亦
增
借
牌
投
標
參
與
鄉
公
所
辦
理
之
採
購
案
，
顯
違
反
政
府
採
購
法
之

規
定
；
又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於
擔
任
鄉
長
期
間
，
任
用
親
信
擔
任
工
程
招
標
驗
收
等
要
職
，
並
操
控

相
關
工
程
之
招
標
及
物
品
之
採
購
以
獲
取
不
法
利
得
，
置
內
部
監
管
機
制
於
不
顧
，
更
有
違
失
。
據

上
各
情
，
被
彈
劾
人
張
玉
美
，
其
違
法
失
職
之
行
為
至
為
明
確
。 



 

1

0  

綜
上
所
述
，
苗
栗
縣
頭
屋
鄉
鄉
長
張
玉
美
，
違
法
失
職
事
證
明
確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已
違
反
公

務
員
服
務
法
第
一
條
、
第
五
條
及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並
有
公
務
員
懲
戒
法
第
二
條
第
一
款
之
應
受
懲

戒
事
由
，
爰
依
憲
法
第
九
十
七
條
第
二
項
、
監
察
法
第
六
條
之
規
定
提
案
彈
劾
，
移
請
司
法
院
公
務
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依
法
懲
戒
。 


